广朝委宣发〔2017〕30号

中共广元市朝天区委宣传部

广元市朝天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关于举办朝天区第三届广场舞比赛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文化强区发展战略，为我区“加快跨越发展、决胜脱贫奔康、建设美丽朝天”凝聚智慧和力量，激发全区人民爱家乡、建家乡的热情，进一步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经研究，决定举办朝天区第三届广场舞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共广元市朝天区委宣传部

广元市朝天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承办单位：广元市朝天区文化馆 

二、比赛时间、地点

时间：2017年8月3日～8月4日

地点：朝天大酒店广场 

各参赛队于8月3日上午10:00在大中坝文化中心区文化馆报到，11:00召开领队会并进行抽签。下午13:00踩台并排练开、闭幕式。

8月4日上午进行开幕式和规定曲目的比赛，下午进行自选曲目的比赛和闭幕式。
三、参赛对象及要求

全区各乡镇和大巴口社区、明月路社区至少组织1支队伍参赛。鼓励和欢迎贫困村组队参赛。参赛队伍人数为16人至32人（贫困村参赛条件可酌情放宽）。年龄、性别不限，身体健康，无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适合广场舞运动。

各乡镇必须派领队带领队员参加活动，此次活动的组织情况将作为年终文化工作的考核内容。
四、奖项设置

大赛设规定曲目和自选曲目，各评出一、二、三等奖，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共12名。另设最佳组织奖、道德风尚奖、创新奖等奖项。

五、相关要求

1.比赛由规定曲目（《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朝天傩戏唱起来》）和自选曲目两部分组成。
2.自选曲目要求内容健康充满活力，紧扣广场文化特点，以健身为目的，充分展示当地群众风采。注重艺术性、自娱性和观赏性相融合，鼓励创新。
3.动作编排设计要遵循健康安全的原则，不提倡做高难度、危险性动作（如出现选手不遵循健康安全原则，出现意外伤害情况，主办方不承担责任）。
4.按抽签顺序进行比赛，自选曲目时长不得超过5分钟。规定曲目和自选曲目将在上午、下午分开进行。比赛采取评委现场打分，现场颁奖。

5.各参赛队自备伴奏音乐（WAV或MP3格式），并拷入U盘，报到时上交。各队自行准备服装化妆。

6.各参赛人员应严格遵守赛事的各项安排，遵守比赛规则和赛场纪律，服从裁判，尊重对手，展示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7.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六、评分办法

    1.精神面貌：参赛人员能较好的展现健康阳光、欢乐和谐的团队精神，抒发积极向上的生活情怀，充分展示新时期朝天健儿风采。

2.音乐选取：音乐清晰丰满，具有良好的现场表现力。参赛人员编排动作紧贴音乐旋律；动作到位、富有节奏感、表情乐观自然、有较好的表现力，动作整齐一致，能充分展示本次比赛积极向上的健身精神。
3.艺术表现：比赛过程中队形编排新颖、流畅协调，队形变化丰富、有层次，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服装造型、道具符合作品内容风格，且具有很好的视觉效果。
七、参赛经费

各参赛队交通、食宿费用由各乡镇负责报销。
八、报名要求

各参赛队应于2017年7月20日前将报名表（附件）填写完整并将其和音乐文件报送至大中坝文化中心5楼文化馆，联系人：刘老师，电话：13330756767，电子邮箱：348559246@qq.com。
附件：朝天区第三届广场舞蹈大赛报名表

中共广元市朝天区委宣传部      广元市朝天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7年7月4日

附件
朝天区第三届广场舞比赛报名表

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参赛单位
	　

	领队姓名
	　
	联系电话
	　

	作品名称
	　

	作品时长
	　
	参赛人数
	　

	队伍
简介
	　

	  备  注
	


注：此表请于2017年7月20日前报送到区文化馆办公室。
中共广元市朝天区委宣传部办公室             2017年7月4日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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